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5-015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聘请的各相关中

介机构正在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细节问题与交易对方进行商讨和论证

,

并积极推进重组的各项工

作。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

--

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并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在进行中，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5-01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上刊登了《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5

）。

鉴于该重大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3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

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5-013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2015

年

3

月

12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停牌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告编号

2015-010

号、

2015-011

号及

2015-012

号）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已经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有关各方正在

抓紧时间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各项工作，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仍在论证当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蓝

丰生化；证券代码：

002513

）自

2015

年

3

月

2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5-012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完成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疆华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

"

华元投资

"

）的通知，华元投资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办理了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购回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4

年

3

月， 华元投资同海通证券就

1,215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期限为

365

天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

务。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发布的《关于股东进

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2

）。

近日华元投资完成了对上述公司股份

1,21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

）的购回。

截至本公告日，华元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2,5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

，其中

1,320

万股处于质押

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3.91%

。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055� � � �股票简称:华润万东 编号:临2015-007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按照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程序，在要约期届满前

３

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２７

日）内，接

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预受。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科技”或“收购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告了《华润万东医

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宣布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向除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北药集团”）以外的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万东”）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

次要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包括华润万东除北药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流通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除北药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华润万东全部已上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

／

股）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３４ １０４

，

９４９

，

０００ ４８．４９％

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是履行因鱼跃科技协议收购华润万东

５１．５１％

的股份从而成为华润万东的控股股

东而触发的法定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华润万东上市地位为目的。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应当向除北药集团之外的华润万东股东发出全面

收购要约。本要约乃为履行上述义务而发出之要约。虽然收购人作出本要约不以终止华润万东的上市地位

为目的，但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华润万东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华润万东的股东可运用

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华润万东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

使华润万东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华润万东的上市地位。如华润

万东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华润万东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

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期限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２７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四、操作流程

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

７０６０３０

”，简称为“万东收购”。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要约收购价格：

１１．３４

元

／

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

理：

（

１

）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

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

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

２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未撤销预受申报的，其预受

申报在当日收市后生效。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

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

（

３

）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

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

４

）股东拟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申报撤回，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

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

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报有效。

在要约期届满前

３

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２７

日）内，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

其对要约的预受。

（

５

）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股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约

的，应当重新申报预受要约。

（

６

）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无流通股股东申报预受要约。

六、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登载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本次公告为收购人要约收购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09� � �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再次认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1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下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有效期三年。

近日

,

公司收到了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转发〈关于浙江省

2014

年第

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

>

的通知》。根据该文件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均已顺

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再次认定

,

资格有效期为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

,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再次认定后

,

本公司及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将连续三年

(

即

2014

年、

2015

年和

2016

年

)

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

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4

年

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09� � �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变动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收到《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数

源科技股票的通知函》

,

该函中告知公司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

---2015

年

3

月

20

日

,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4,061,84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３．１０

—

２０１５．３．２０

４

，

０６１

，

８４０ １．３８％

大宗交易

＿

其它方式

＿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西湖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５０

，

６３７

，

６２６ ５１．２４％ １４６

，

５７５

，

７８６ ４９．８６％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０

，

６３７

，

６２６ ５１．２４％ １４６

，

５７５

，

７８６ ４９．８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在减持前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3.

本次减持后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还持有公司股票

146,575,786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6%

。

三、备查文件

1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股票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5-007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接到公司三位实际控制人郁霞秋女

士、黄忠和先生、邱其琴先生以及公司董事卢斌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郁霞秋女士、卢斌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分别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７０１

，

５６２

股、

２８６

，

７１９

股， 分别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６％

、

０．１４％

；邱其琴先生、黄忠和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分

别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１６０

，

１５７

股、

４０

，

０００

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９％

、

０．０２％

。郁霞秋女士、邱其琴

先生、黄忠和先生、卢斌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３

，

１８８

，

４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１％

。本次减持不会引起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郁霞秋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１３．２６８ １７０．１５６２ ０．８６％

卢 斌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１３．２００ ２８．６７１９ ０．１４％

邱其琴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３．３３０ １１６．０１５７ ０．５９％

黄忠和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３．５２５ ４ ０．０２％

合 计

３１８．８４３８ １．６１％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郁霞秋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８０．６２４９ ３．４４％ ５１０．４６８７ ２．５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０．１５６２ ０．８６％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０．４６８７ ２．５８％ ５１０．４６８７ ２．５８％

卢 斌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４．６８７５ ０．７３％ １１６．０１５６ ０．５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６７１９ ０．１４％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０１５６ ０．５９％ １１６．０１５６ ０．５９％

邱其琴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６４．０６２５ ２．３４％ ３４８．０４６８ １．７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０１５７ ０．５８％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８．０４６８ １．７６％ ３４８．０４６８ １．７６％

黄忠和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１２．５ ２．０８％ ４０８．５ ２．０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３．１２５ ０．５２ ９９．１２５ ０．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９．３７５ １．５６％ ３０９．３７５ １．５６％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规、规则的规定。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载郁霞秋女士、邱其

琴先生、黄忠和先生以及卢斌先生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股份锁定承诺如下：除《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５．１．６

条规定之情形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在申

报离任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长

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郁霞秋女士、邱其琴先生、黄忠和先生以及卢斌先生所持股份均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本次减持均没有违反上述承诺。

３

、本次减持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的变化。

４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四、备查文件

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函；

２

、郁霞秋女士、邱其琴先生、黄忠和先生以及卢斌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9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30,

在深圳市格兰德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应参加会议

人数

7

人

,

实际参加会议

5

人

,

其中独立董事陈亮先生、陈德棉先生因公无法出席

,

均委托独立董事郭亚雄先生

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

,

会议决议如下

: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为配合董事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需求

,

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

,

公司决定将下属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转让给公司本部持

有。本次交易实质上是一次公司内部的股权划转

,

本次股权划转属于公司投资账户登记的内部调整

,

不涉及

买卖交易也没有任何对价

,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0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

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无偿受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格兰德酒店”

)

持有的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亚洲海湾投资”

)50%

股权。转让

完成后

,

亚洲海湾投资由二级全资子公司参与合作经营变为本公司直接参与合作经营。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厦门市恩明区滨海镇曾厝垵村曾厝垵社

8

号

3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

:

对酒店业的投资及管理、酒店管理信息咨询、商务服饰等。

6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兰德酒店持有亚洲海湾投资

50%

股权

自然人练春华先生持有亚洲海湾投资

50%

股权

7

、亚洲海湾投资的股权目前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

状况。

8

、主要财务数据

:

标的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 (

单位

:

元

)

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３ ５２

，

２７８

，

８０７．８０ ５

，

０２４

，

２２８．５４ ５７

，

４８２

，

９２２．９７ －９

，

０６５

，

６４９．５３ －８

，

７５８

，

６２１．３１

２０１４ ５０

，

５２２

，

１７１．２９ －２４５

，

３９６．２７ ５８

，

８５０

，

７６９．４９ －５

，

４１８

，

４９３．１６ －５

，

２６９

，

６２４．８１

上述财务数据中

, 2013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14

年度数据尚未经审计。

9

、本次股权转让后

,

亚洲海湾投资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兰德酒店参与合作经营变为本公司直接参与

合作经营

,

仍在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之内。

三、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1

、转让方

:

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

2

、受让方

: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3

、协议主要内容

:

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股权

无偿转让给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配合董事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需求

,

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

,

公司决定将下属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50%

股权转让给公司本部持

有。本次交易实质上是一次公司内部的股权划转

,

本次股权划转属于公司投资账户登记的内部调整

,

不涉及

买卖交易也没有任何对价

,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或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廖小同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６８５０９

、

６５００８０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６１４８２

电子信箱

ｌｉａｏｘｔ＠ｃｉｔｉｃｇｕｏａ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２

，

４４３

，

５８６

，

９５９．１３ ２

，

１３０

，

０８３

，

２０１．４２ １４．７２ ２

，

００９

，

２２６

，

８９９．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１８９

，

２１６

，

２６５．８９ １３０

，

５００

，

５１０．６０ ４４．９９ １６９

，

９７２

，

７５８．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０６

，

３２５

，

２５７．６１ ３３

，

２４９

，

８３０．８８ － ３２

，

９６９

，

５７６．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１

，

２９０

，

８８１

，

７３９．９４ －３６２

，

９３５

，

１１８．９０ － －２７６

，

５９６

，

６１０．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０７ ０．０８３２ ４５．０７ ０．１０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０７ ０．０８３２ ４５．０７ ０．１０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３ ２．２５

增加

０．９８

个百分点

２．９３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１１

，

４５０

，

５１３

，

５４３．７３ １１

，

９５４

，

５３４

，

７０１．８６ －４．２２ １１

，

７４６

，

０６６

，

７３６．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６

，

４５６

，

６３５

，

５６２．４１ ５

，

７８５

，

７５５

，

４１４．７２ １１．６０ ５

，

７８９

，

６１３

，

６５４．１４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１０５

，

８６３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８８

，

７５５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其他

４１．４２ ６４９

，

３９５

，

３３８ ０ ０ ６４９

，

３９５

，

３３８

质押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林梅英

境内自然

人

０．６５ １０

，

２４０

，

８７７ ５

，

０８３

，

７２５ ０ １０

，

２４０

，

８７７

无

卢伟华

境内自然

人

０．６５ １０

，

１７８

，

７７７ ２

，

７６１

，

２８４ ０ １０

，

１７８

，

７７７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

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９ ９

，

３１３

，

３９５ － ０ ９

，

３１３

，

３９５

李欣

境内自然

人

０．５５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０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金海

１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０．４４ 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 ０ 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林珊

境内自然

人

０．４２ ６

，

５１６

，

９９４ ４

，

０６６

，

７１６ ０ ６

，

５１６

，

９９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

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３７ ５

，

７９６

，

９６６ －２

，

７０７

，

４８７ ０ ５

，

７９６

，

９６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３ ５

，

１４５

，

３１７ ８３

，

９４０ ０ ５

，

１４５

，

３１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３２ ４

，

９７８

，

９２０ － ０ ４

，

９７８

，

９２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

股成为前

１０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年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６４９

，

３９５

，

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９

，

３９５

，

３３８

林梅英

１０

，

２４０

，

８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２４０

，

８７７

卢伟华

１０

，

１７８

，

７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１７８

，

７７７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３１３

，

３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３１３

，

３９５

李欣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金海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林珊

６

，

５１６

，

９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１６

，

９９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９６

，

９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９６

，

９６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１４５

，

３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４５

，

３１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７８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７８

，

９２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第

２

名股东“林梅英”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３７５

，

９３６

股；第

３

名股东“卢伟华”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１０

，

１７１

，

７７７

股；第

７

名股东“林珊”通过“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５１６

，

８９４

股；前十名其他股东均通

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3

公司股权结构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

,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

结合自身资产特性

,

对现有业务进行了优化重组

,

剥离了资源开发业务

,

加大了信息产业投入力度

,

明确了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同时不断强化各项业务的运营

管理

,

努力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

较好完成了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44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2%;

实现利润总额

2.48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

长

71.6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9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44.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

亿元。

1

、信息产业

①

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报告期内

,

随着电信运营商、互联网运营商不断加大投入

,

抢占各类视频用户资源

,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

对有线行业现有市场格局造成了一定冲击

,

有线项目新增用户发展速度逐步放缓。面对这一形势

,

公司投资

的有线电视项目一方面继续加大网络投入

,

提高现有网络的质量

,

使其能够承载更多的业务

,

为用户提供多

样化的产品

,

进一步提高有线网络的综合盈利能力

,

增强用户粘性

;

另一方面

,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服务

水平

,

巩固有线电视业务已有的市场份额。同时

,

积极推动有线电视项目的资本化运营工作

,

不断扩大有线电

视网络用户规模

,

使公司有线电视业务资产盈利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入网用户总数约

3,480

万户

,

数字电视用户约

2,

638

万户。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用户规模继续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地位。报告期内

,

公司投资的有线

电视合营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61.24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11.47

亿元

,

公司权益利润

3.07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9.80%

。

资本运作方面

,

公司积极配合推动湖北广电非公开发行和江苏有线

IPO

工作。截止报告期末

,

湖北广电非

公开发行工作已顺利完成

,

公司持有湖北广电

54,484,932

股

,

占重组后湖北广电股份的

8.56%,

为湖北广电第

四大股东

;

江苏有线

IPO

工作进展顺利

,

已进入上市审核阶段。

2015

年

2

月

11

日

,

江苏有线

IPO

首发获中国证监

会主板发审委审核通过。

随着三网融合不断深入

,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

新技术、新媒体的不断涌现

,

给广电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竞争和挑战

,

特别是互联网经营模式对有线电视行业的传统经营方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

广电网络原有的各

自为战的产业格局

,

已无法适应未来的网络发展。日益变化的市场形势使有线电视行业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

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和有线电视行业发展趋势

,

公司联合湖北广电、

长沙、岳阳和威海有线项目合营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视公司”

),

广

视公司注册资本

2.15

亿元

,

公司出资

1.6

亿元

,

占股

74.4%

。广视公司的成立

,

将实现各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

,

通过整合网络资源和用户资源

,

引入互联网产品及运营模式

,

为广大有线电视用户提供电视院线、多屏互动、

电视商城、

APP

开发、电视金融、电视游戏等个性化和专业化的业务

,

提高公司有线项目整体经济效益和行业

竞争力。

②

增值电信业务

公司所属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鸿联九五公司”

)

继续发挥其在行业内的传统优势

和影响力

,

重点发展呼叫中心、企信通等业务

,

加强开发金融保险和电子商务等行业的用户

,

根据有关用户的

发展计划和潜在需求

,

加大运营管理项目的拓展力度

,

保持业务规模的稳定增长。报告期内

,

鸿联九五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0.45

亿元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00

万元。

③

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安科技公司”

)

积极完善公司产品的研发思路与渠

道

,

围绕智能建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海外建设等四大业务板块开展工作

,

加大了对重点行业和领域项目

的支持力度

,

公司经营业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告期内

,

国安科技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5

亿元

,

实现净

利润

2,573

万元。

2

、资源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

,

公司所属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青海国安公司”

)

重点加强了原材料储

备、钾肥生产、质量控制、新产品开发等环节的工作。面对氯化钾产品持续低迷的市场状况

,

公司对历年生产

剩余的尾矿进行了工艺研究和生产开发

,

实现了利用尾矿批量生产硫酸钾产品

,

并进行了上市销售。报告期

内

,

青海国安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3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1.71

亿元。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部署

,2014

年

12

月

,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完成了青海国安公司

51%

股权的转让工作

;2015

年

2

月

,

公司完成了青海国安公司剩余

49%

股权的转让工作。

3

、高科技新材料业务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盟固利公司”

)

作为国内较大的电池正极材料生

产厂家

,

通过优化客户结构

,

加强经营决策指导和计划管理

,

产销量规模进一步扩大。报告期内

,

盟固利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5.64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388

万元。

4

、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

,

根据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将北海中信国安红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

股权转

让给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

实现税前收益约

2.30

亿元。

2014

年

7

月

,

公司收购了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进行海南旅游地产的开发

,

目前海南地产项目相关开发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4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等八项会计准则变更了相关会计

政策并对比较报表进行了追溯重述。详见财务报表附注相关章节。

4.2

报告期内

,

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

:

本公司以“控制”为合并范围

,

包括子公司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

司、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国安浏

阳宽带数据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国安恒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

,

本期因出售

股权不再合并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其中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期新设成立。

董事长

:

罗宁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39� � �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5-12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秦永忠董事、李建一董事、刘鑫董

事、张建昕董事、王兴独立董事、傅亮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已分别委托孙璐董事、庄宇董

事、廖小同董事、李向禹董事、郑力独立董事、陈鹏敬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

2014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9,216,265.89

元

,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310,

713,949.96

元

,

按

10%

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1,071,395.00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68,581,578.86

元

,

扣除

本年度已分配

2013

年度利润

156,793,054.10

元

,

加上其他调整增加

190,201,576.48

元

,2014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共为

1,281,632,656.20

元。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67,930,541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313,586,108.20

元。

四、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五、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1997

年至

2014

年一直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

该事务所在以往年度审计

工作中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

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当年审计工作情况确定审计费用。

六、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为公司提供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

该事务所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

,

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议案均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事项另行通知。

七、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14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八、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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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

会

议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

2014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9,216,265.89

元

,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310,

713,949.96

元

,

按

10%

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1,071,395.00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68,581,578.86

元

,

扣除

本年度已分配

2013

年度利润

156,793,054.10

元

,

加上其他调整增加

190,201,576.48

元

,2014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共为

1,281,632,656.20

元。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67,930,541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313,586,108.20

元。

以上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我们对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核查

,

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内

容符合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的一般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真实、准确的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

能够

保证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

保证公司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准确、完整、

及时

,

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和效果。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是客观的、真实的。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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